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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保[2004]3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关于开展 2004 年 

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通知 

 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属各级各类学校：   

为配合我市今年的“12.4”法制宣传活动，加强我市学校的法制教育，

大力学习宣传宪法，增强全体师生的宪法观念，维护宪法权威，进—步推

动依法治教治校工作，根据市委宣传部、市司法局《关于开展 2004 年“12.4”

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市教育系统的实际，就

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有关宣传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 一、活动主题 

    2004 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活动的主题为“弘扬宪法精神，增强法制

观念”。 

    围绕这一主题，要重点宣传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，宣传宪法所

体现的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，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人民当家作主

的基本精神，在学校中努力形成科学执教、民主执教、依法治教治校的良

好环境；引导学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依法正确行使教育教学权力，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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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广大在校青少年学生学习基本的法律知识，遵纪守法，努力学习，逐步

培养法律素质，做合格的小公民。 

二、指导思想 

    2004 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系列活动的指导思想是：以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牢固树立科学

发展观，按照科学执教、民主执教、依法治教治校的要求，进—步提高全

体师生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，大力弘扬宪法精神，积极维护宪法的权威

和尊严，把依法治教治校和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

统一起来，努力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，提高全社会法治水平，推进

依法治市进程。 

    三、时间安排 

    2004 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系列活动从 11 月下旬开始，到 12 月中旬

结束。 

四、活动形式 

    各地、各学校要围绕“弘扬宪法精神，增强法制观念”的主题，在总

结去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，开拓创新，开展

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： 

(一) 要充分发挥思想品德修养、法律基础课程在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 

作用，在相关学科教学过程中适当渗透法制教育内容，并通过举办学法、

宪法知识讲座、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座谈会、主题班会、法制培训等形式，

着力学习宣传宪法，积极组织师生参加中宣部、司法部、团中央联合举办

的“12.4”网上宪法知识竞赛、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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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根据学生的年龄段和知识水平、认知能力，充分利用网络、多媒

体资源组织生动直观、寓教于乐、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宣传及相关的主题

教育活动，坚持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，依托课外活动基地开展法制

教育，利用基层法院少年法庭、少管所、戒毒所、监狱、劳教所、法律援

助中心、青少年宫等社会资源，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学法用法实践，开拓、

活跃第二课堂。 

(三)积极配合、协同当地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开展

以“弘扬宪法精神，增强法制观念”为主题的系列法制宣传活动， 

踊跃参与市依法治市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人大法工委将于“12.4”法制宣

传日系列活动期间举办的法制文艺演出(具体时间另行通知)，精心组织排

练一些形象生动、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节目参加演出，使广大公民受

到形象生力、潜移默化的教育。 

(四)在集中宣传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，注重发现和搜集学法用

法的生动事例和法制宣传工作先进事迹、典型经验，总结推广，促动法制

宣传教育活动持久深入、健康有效地开展。 

    (五)12 月 4 日当天，配合市、县(区、市)宣传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在

繁华街道和公共场所开展集法制猜谜、法制展览、法律咨询、街头法制文

艺演出、张贴“12.4”法制宣传画、分发法制宣传材料等为—体的大型法

制宣传活动，各学校在当日应张贴和悬挂法制教育宣传标语，大张旗鼓地

营造浓厚的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声势，在全市掀起学习宪法、学法用法新

高潮。 

    五、工作要求 



 4

①各地、各学校要按照通知要求，精心策划，周密安排，认真组织好

这次宣传活动，党委和执检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，切实加强指导，

推动宣传日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。②要突出“弘扬宪法精神，增强法制观

念”这一宣传主题，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，牢固树立宪法的权威，

维护宪法的尊严，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走过场，切实保证各项活动取得积

极效果，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。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

活动方案，采用多种形式营造维宪氛围，切实保证宣传工作的力度，努力

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形成有效的社会影响 

    各地各学校开展活动的情况请及时报送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。 

    附件：2004 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宣传标语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二○○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法制宣传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人大法制委、市依

法治市领导组、市司法局、市政府法制办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4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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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2004 年“12.4”法制宣传日宣传标浯 

     

1、弘扬宪法精神  增强法制观念 

    2、实行依法治国  坚持执政为民 

    3、增强宪法观念  推进依法治国 

    4、宣传宪法精神  维护宪法权威 

    5、学习宪法，宣传宪法，遵守宪法 

    6、学习宣传宪法  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

    7、推进依法治市  努力建设法治城市 

    8、维护宪法权威，增强权利义务观念 

    9、实行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

    10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

    11、依法行使民主权利，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

    12、弘扬民主法制精神  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

    13、高举宪法旗帜  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

    14、学习宪法、掌握宪法、运用宪法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

    15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，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

    16、加强政府法制建设，坚持依法行政，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 

    17、把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

    18、增强全民的宪法观念和宪法意识，保证宪法的正确贯彻实施 


